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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0 年“双高”建设绩效数据采集等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校项目工作组、专业群项目组： 

为做好我校 2020 年“双高”建设绩效考核工作，根据教育部 财

政部关于印发《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

行办法》的通知和学校“双高”建设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，现就相关

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“双高”建设数据采集、典型案例撰写工作 

（一）数据采集表填报 

1.采集表初填：12 月 28 日-2021 年 1 月 5 日 

2.采集表统筹、审核、定稿：2021 年 1 月 6 日-1 月 10 日 

于 1 月 6 日前将采集表经组长审核、签字后交至相关学校项目

工作组（见下表），并发送电子版。 

（二）典型案例撰写 

于 12 月 30 日上午 12 点前将案例题目报双高办。 

（三）数据表和案例递交：1 月 11 日 

于 1 月 11 日 18:00 前将数据表和典型案例经组长审核签字后

交双高办，同时发送电子版。 

（四）数据表和案例审定、上报：1 月 12 日以后 

二、2020 年“双高”建设任务年度考核 

此次考核主要针对本学期期中未完成的年度建设任务进行考核，

具体流程、要求与阶段考核一致，具体排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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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校项目、专业群项目自诊：12 月 28 日-2021 年 1 月 4

日 

（二）学校项目、专业群项目复核：2021 年 1 月 5 日-1 月 6 日 

（三）考核汇总：2021 年 1 月 7 日 

双高办汇总各工作组、专业群项目组 2020 年建设任务开展及完

成情况，并报“双高”建设领导小组，“双高”建设领导小组认定考核

得分。 


